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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91_E5_B7_9D__c122_485972.htm 在房产买卖中由于开

发商与普通购房人交易地位极不平等、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

有关法规的滞后，常常步满陷阱，处处有风险。北京高通律

师所的几位从事房产交易的律师，根据丰富的执业经验，介

绍了房产交易各个阶段主要的法律风险点和防范之道，供广

大买房人参考。一般而言，房产交易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

购房前准备阶段、签订认购协议阶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阶

段、收房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里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因此

需要有针对性的去防范和规避。 一、购房前准备阶段。在这

一阶段中，主要的风险来自于售房广告中虚假宣传和对于售

房主体的审查不严。 1、售房广告中虚假宣传。开发商对于

购房者的心理都有特别研究，因而为了投其所好，开发商往

往会在售房广告中对楼盘进行一些虚假宣传或对一些敏感内

容作模糊说明，例如：“距某某大商场仅3分钟（隐瞒了时

速60公里这一前提）”、“周边一公里内有地铁、幼儿园、

小学、银行、邮局⋯⋯（其实这些设施仅停留在规划图纸上

）”、“会所、游泳池、网球场（要到下一期才施工）”等

。购房者如果片面相信开发商在广告中的宣传，而在购买后

如发现实际购买的房屋并不象广告上所描述的那样美妙时，

则会大呼上当，这时再去跟开发商理论，则往往陷入无休止

的交涉或诉讼当中，苦不堪言。 对于该种风险，最基本的防

范措施就是不要片面相信广告中的陈述。对于广告中类似周

围环境、规划中的地铁之类的描述亲自进行一下调查、核实



。而对于今后才能交付的如会所、学校等配套设施则应当在

购房合同中约定交付期。这样即使将来开发商不能实际交付

，则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在有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即使开发商不愿主动承担责任，而必须进入诉讼程序时，也

会因为约定明确而使诉讼变得简单，胜诉的把握也更大。 2

、售房主体的审查不严。所购房产的产权瑕疵对于购房者来

讲也是致命的风险之一，轻者可能使你费尽心机买到的房子

无法取得产权证明，严重的可能使你血本无归。该种风险主

要体现在对房产出售方的主体审查不严。通常是开发商无开

发资格或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房屋销售合法手续。一般而

言，这样的房产在购房人付了房款之后，一般无法取得预定

的房屋，在合同被宣告为无效时只能拿回本金和同期银行贷

款利息，但是在取得判决书上的权利之前，缺乏诚信的开发

商早已将房款挪做他用或携款潜逃，最后判决书上的权利也

无法变成现实，这样购房人很可能血本无归。也可能由于房

屋开发手续不全，甚至是非法建筑，就算你可以入住你所购

的房屋，但是房产所有权证明永远办不下来或者是在入住后

的不知哪一天就可能面临房屋由于不合法需要拆除，这时候

你同样只能向开发商请求赔偿，但由于开发商的偿付能力有

限，那么购房人可能最终无法得到实质赔偿。 对于上述风险

的防范主要是查看相关证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

应查看的证件大致包括：“五证”，即：《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如上述文件不全，甚至存在作假的情形，则即便你非常喜



欢这处房产也最好不要买。 其次，主体方面的风险还有所交

易的房产产权不完整的问题，如存在共有人，而出售人未征

得共有人同意，或所售房产存在抵押或被司法机关查封的情

形，这些也需要进行认真审查，如发现存在上述情形，则最

好不要购买。 二、签订认购书后阶段，这一阶段的风险来自

于认购书中定金条款的约定 定金是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

的债权担保的一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当事人

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

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

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通常房地产开发商在

认购书中都有这样的条款：“购房人应当于签订认购书之日

起多少日内与出售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否则定金不退还。

”而现实中有不少购房人会在交付定金后反悔，或由于与开

发商在关于购房合同的具体条款不能达成一致而不能在约定

的时间内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从法律上讲，如果没有特

殊原因，购房人如在签订认购书后确因自身原因不愿购买所

认购房屋，则开发商不退定金是合法的。但是对于因为双方

不能就合同具体条款达成一致而使合同不能订立，则不能算

作购房人自身原因，开发商应当退还购房者定金。 为了防范

定金风险，律师建议购房者在签订认购书前应尽可能多看几

处房产，最好不要在签订后再反悔。其次在签订认购书的时

候，应当尽可能将将来要签的购房合同中的关键条款如价款

、面积、房屋位置等予以约定，以免将为签订购房合同时产

生争议。同时有必要将“买房者应当在签订认购协议之日起

多少日之内前来与卖房商谈正式合同，如因对合同条款的分



歧导致合同未能签署，所收的定金应予退还。”写入认购书

，这样如出现双方不能就购房合同达成一致，则开发商必须

将定金退还给你。 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阶段。这一阶段

在房产买卖中非常关键，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在此

只就比较重要的情形进行一些介绍。 1、开发商通过在合同

中的约定，故意规避延期交房的责任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延期交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之一，对此开发商理应承担违约

责任。但在个别情况下，开发商为了推卸责任，将一些可能

造成延期交房的事件约定为不可抗力。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不可抗力应该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比如说地震、发洪水等等，这种是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这种不可抗力才能够免除开发商

延期交付房屋的责任，也就是说免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就不能约定成不可抗力，一般开发商通常把不可抗力的范围

扩展了，比如说施工中如果遇到异常困难或者重大的事故问

题不能解决，比如说签约后政府颁布的法规和原来不同，比

如说施工配套的批准和安装的延误，都认定为不可抗力。从

法律角度讲，这样对购房者是不公平的，等于把不可抗力的

范围扩展了。所以，建议购房者对于不可抗力这个条款一定

要仅仅把握住三个条件，就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

服的情况下，约定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要扩大。 2、开发商

对房屋设计单方面做出重大调整。这本属开发商的重大违约

，但目前使用的格式合同却对违约责任的设计很不合理－－

仅规定开发商退回房款并给付一定利息。依此，购房人在因

设计重大调整不满意而退房时，往往已丧失了找到更好房子

的机会或须花费更多的价钱才能找到，而因这种机会成本的



损失在文本合同中也无明确规定赔偿，索赔的成功率预计很

低。因而购房者应当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对于开发商单方面变

更房屋设计的责任进行明确约定，如：购房者在开发商变更

设计时可以选择退房或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并将损失的计

算方式予以明确。 3、购房者不重视补充协议的签订。房屋

购买合同里没有约定的事项通常在补充条款里进行约定。有

的购房者不重视补充协议的签订，往往是最终发生房屋买卖

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补充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它

约定的事项比房屋购销合同里约定的还重要，因为补充条款

是根据不同的项目的不同具体情况来约定的。所以，在补充

条款签订的时候应该把握几个问题。 第一，应该明确的把售

楼书和其他广告的内容写进补充协议里去，这是维护购房者

合法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第二，明确房屋所有权证办

理的时间。因为购销合同里通常没有说多长时间把产权证办

下来，这通常在补充条款里约定。 第三，要明确按揭办不下

来的话，双方应承担的责任。现在买房通常需要按揭，确实

有的情况下按揭没有办下来，没有办下来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购房者的原因，也可能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原因，甚至也有

一些是银行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是综合的。要明确，如果

按揭办不下来，双方各自的责任是什么。 第四，明确关于公

摊建筑面积的约定。现在面积争议最多的就是公用面积的分

摊问题，而且有些开发商经常在公摊上做文章，所以要和开

发商约定清楚，不仅要有一个笼统的公摊面积的数字，而且

要约定公摊的是哪一部分，要确定公摊的位置。现在有很多

赠与这个，赠与那个，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公用的面积。 第五

，明确装修标准。以后逐渐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精装修，那



么就必须对装修的标准明确。比如说装修的标准不要笼统的

想使用进口材料、高级材料等这种不明确、含糊的表述，一

定要明确使用什么品牌，甚至包括颜色等。 第六，明确退房

的责任。购房者接到入住通知之后，经常拿出一些资金装修

房屋，比如说买家电什么的，但是一旦退房是由于开发商的

原因，必须写明开发商是什么样的责任，写名在确定的日期

内把开发商退还，甚至包括银行的利息、罚金等。 四、收房

阶段 楼房是否具备使用条件，交房手续是否齐全，面积与层

高缩减了吗，墙面裂缝会涉及主体结构吗，煤气、宽带能不

能及时使用，开发商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

环保健康，电线、水管、燃气管道等设备的铺设是否规范，

交房程序合理吗，物业管理费应该预先交纳几个月的等等是

收房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果购房者不注意这些细节，在

进住后如发现问题则往往无法认定是开发商的责任还是购房

人本身使用不当造成，则损失可能很难由开发商全部承担。

对此我们建议，在收房时，购房者应当对上述事项认真检查

，甚至可以找专业人士进行测试（如室内空气质量、面积等

）。如发现存在问题应暂时不接收。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

也可以与开发商协商，由其进行维修，但应当让开发商以书

面方式确认该问题的存在，并承诺维修期间及补偿办法。 综

上所述，购房人从最初看房签订认购书的预售阶段，到正式

确定买房并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从验房办理

入住手续到最终取得产权证，每一个阶段和步骤都可能遇到

麻烦和风险。因此，高通律师所的专业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要时时小心，处处留意，除掌握一些基本的商品房交易的法

律知识之外，必要时还要向律师等专业人士请教，并善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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